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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一）尽早完成信息采集，提前做好报名准备。参加2026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高级资格考试（福建考区）的报考人员需要先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网址：https://ausm.mof.gov.cn/index/）完成信息采集并通过所属县（市、区）财政部门审核。2026年度会计初、高级考试（福建考区）报名时间为2026年1月5日至1月27日12:00；网上报名缴费在1月27日18:00截止。报考人员应于1月26日12:00前完成信息采集，以免影响考试报名。

（二）诚信提供报名信息，营造公平考试环境。报名参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以诚实守信为原则，考生报考前应充分阅读并理解报考相关政策及报考条件，报名时应据实填报，提供个人相关信息。我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将开展异常信息核查。对不符合文件中所规定的报名条件的考生，给予其单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考生若存在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令第31号）规定，由证书签发机构宣布证书或者成绩证明无效，并将其违纪违规行为记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记录期限为五年。

二、常见问题解答     
（一）报名资格相关
1.报考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高级资格考试（以下简称会计资格考试）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答：报名参加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 

（2）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无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3）热爱会计工作，具备相应的会计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 

报名参加初级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除具备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高中毕业（含高中、中专、职高和技校）及以上学历。 

报名参加高级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除具备基本条件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具备大学专科学历，取得会计师职称后，从事与会计师职责相关工作满10年。 

（2）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或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取得会计师职称后，从事与会计师职责相关工作满5年。 

（3）具备博士学位，取得会计师职称后，从事与会计师职责相关工作满2年。 
2.会计资格考试报名对学历有何要求？
答：技校学历，是指经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可的技工院校学历。其他学历或学位，是指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历或学位。 
3.会计工作年限如何计算？

答：会计工作年限按照每一段会计工作经历，从开始时间至结束时间累积计算。目前在岗从事会计工作，系统中会计工作结束时间为至今的会计人员，会计工作年限延续计算至2026年12月31日。
4.全日制在校生勤工助学、实习期能否视同为会计工作时间？

答：全日制在校生需在取得毕业证后方可计算会计工作年限，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实习不视为正式从事会计工作，相应时间不计入会计工作年限。
5.报考条件中，“双学士学位”是否等同于“第二学士学位”？

答：“双学士学位”不等同于“第二学士学位”。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培养第二学士学位生的试行办法>》(（87）教计字105号)的规定:第二学士学位在层次上属于大学本科后教育，与培养研究生一样，同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一种途径。第二学士学位授予资格，需经教育部审批，只有教育部批准设置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的高等学校才有权颁发第二学士学位证书。

（二）报名方式相关
6.报名方式是什么？

答：我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采取“信息采集、网上报名、系统校验、网上缴费”的方式。即：报考人员登录“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https://ausm.mof.gov.cn/index/）进行信息采集后提交所属县（市、区）财政部门审核，审核通过后，再登录“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进行报名。考试报名系统自动校验报名条件，符合报名条件的，直接缴费报名。

我省会计初级资格考试报名实行“资格前审”，即在报名时对资格条件进行审核。高级会计资格考试报名继续实行“考后资格审核”（考后资格审核通知另文下发）。考试成绩公布后，高级资格考试成绩合格人员应提交学历或学位证书、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证书、居民身份证明（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应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明）等有关材料，在所报考考区会计考试管理机构规定的时间内参加考后资格审核。
7.报名时间？

答：初、高级报名时间：2026年1月5日至1月27日12:00；网上报名缴费在1月27日18:00截止。报考人员应于1月26日12:00前完成信息采集。
8.报名点如何选择？

答：符合报名条件的在职在岗人员按属地化原则在其工作单位所在地报名；符合报名条件的在校学生，在其学籍所在地报名；符合报名条件的其他人员，在其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报名。 

符合报名条件的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和外籍人员，按照就近方便原则报名。在中国境内有工作单位的，在其工作单位所在地报名；为境内学校在校学生的，在其学籍所在地报名；其他人员在其境内居住地报名。 

平潭综合实验区的考生选择“省直报名点”，统一在福建省会计考试管理中心报名。

省直、中直单位的考生可以选择“省直报名点”，在福建省会计考试管理中心报名，也可以选择在单位所在地报名。

所有报名参加考试人员，均在其报名点所安排的考点参加考试，具体以准考证载明信息为准。

（三）报名缴费相关

9.考试费支付方式有哪些？

答：可使用支付宝或者微信扫描报名系统生成的缴费二维码支付。考生缴费完成后，如果系统未提示缴费成功，务必先核实账户信息，切勿连续重复操作缴费环节。

10.考试费能退么？

答：报考人员结合自身情况审慎报名，报名成功后不能退费。

11.缴费成功后，可增加或删减已报考科目吗？

答：不可以。一旦缴费成功，不得增加或删减已报考科目。

12.考生支付时显示操作失败，提示“该二维码已被其他app扫码，需要联系商家更换收款码”怎么办？

答：关闭支付界面，然后回到报名系统重新打开缴费界面，即可支付。

13.怎样知道已经报名成功了？

答：若报名成功，进入报名信息填写界面，可以看到“报名成功”的提示。

（四）准考证打印

14. 什么时候打印准考证？

    答：将于2026年4月15日前，在福建省财政厅网站（https://czt.fujian.gov.cn/）公布全省初级、高级会计资格考试准考证网上打印起止时间。初级、高级会计资格考试打印准考证公告时间一般为 5 月中上旬，具体以公告时间为准。

报考人员需在规定时间内下载打印准考证，考试时间、地点以准考证为准，错过准考证上明确的考试时间将不能参加考试。 

    15.准考证在哪里打印？

答：报考人员登录“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点击“会计人员服务管理”-“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或“服务大厅”-“考试服务”打印准考证。

（五）考后事宜

16.成绩查询网址及时间？

答：2026年6月26日前下发初级会计资格考试成绩，7月3日前下发高级会计资格考试成绩，考生可登录“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查询成绩。

17.如何申请复核成绩？

答：考生如需成绩复核，应在考试成绩公布之日起30日内，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提出成绩复核申请，成绩复核申请截止后5日内，福建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会考办）对成绩进行复核。成绩复核完毕后，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开放成绩复核结果查询，查询期为30日，逾期不再提供查询服务。 
18.如何领取证书？
答：初级会计资格证书由人社部印制，发至我省后，我们将及时安排证书发放事宜。通过初级会计资格考试的考生，需关注所报考地区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发布的证书领取公告。

高级合格成绩单由考生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自行下载打印。
（六）咨询电话

	考区名称
	咨询电话

	省直考区
	0591-87097038

	福州考区
	0591-88082512

	厦门考区
	0592-5156229
（咨询电话时间：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宁德考区
	0593-2368027、2822726

	莆田考区
	0594-2698966

	泉州考区
	0595-28066562

	漳州考区
	0596-2027963

	龙岩考区
	0597-2212380

	三明考区
	0598-8223754

	南平考区
	0599-8821820

	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
	0591-87097569


咨询电话时间：工作日8:00—12:00，14:30—17:30



